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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洪城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

案） 

修订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西洪城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1年11月26日收到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

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213005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鉴

于本次交易的财务报告审计基准日将由原2021年6月30日调整为2021年10月31

日，且《反馈意见》涉及的部分事项亦需进一步落实，公司预计无法在规定时间

内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书面回复材料。2022年1月5日，公司披露了《江西洪城环境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期回复<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

书>的公告》（临2022－003号）。公司会同各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所涉及的

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和落实，并于2022年2月19日披露了《江西洪城环境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213005号）

之反馈意见回复》。 

鉴于公司与各中介机构针对《反馈意见》的回复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分析，并

对《反馈意见》的回复进行了进一步的修订，现将《江西洪城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

稿）》（以下简称“重组报告书”）更新、修订的主要内容说明如下（如无特别

说明，本公告中的简称或释义均与重组报告书中“释义”所定义的词语或简称具

有相同的含义）： 

1、“重大事项提示”之“十、本次交易相关各方做出的重要承诺”中对发

行前持有股份限售锁定期的承诺进行了调整。 

2、“第四节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之“五、主要资产的权属状况、对外担保

情况及主要负债、或有负债情况”之“（一）主要资产概况补充披露了标的资产

特许经营业务的经营范围等情况。 



3、“第四节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之“四、下属企业情况”更新了业务、资

产、财务、人员等是否独立于水业集团及其关联方的相关情况。 

4、“第四节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之“四、下属企业情况”中更细了洪城康

恒BOT项目公司股东变更的相关情况。 

5、“第四节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之“五、主要资产的权属状况、对外担保

情况及主要负债、或有负债情况”之“（一）主要资产概况”中对宏泽热电未取

得权属证书的房屋及建筑物等情况进行了补充披露。 

6、“第四节标的公司基本情况”之“十二、标的资产所涉项目是否属于“高

耗能，高排放”项目情况”中具体技术内容，能耗水平及标准、排放水平及标准，

满足双控要求具体情况及使用高污染燃料等问题进行了补充披露。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尚需取得中国

证监会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及最终获得核准的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

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的投资者及时关注公司在指

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发布的相关信息，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洪城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二月二十二日 


